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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貴局函詢「本市第15期市地重劃區」，是否應實施環

境影響評估一案，復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復貴局106年12月26日中市地劃一字第1060046242號函。

二、依來函資料本案係屬辦理市地重劃，未涉「開發行為應實

施環境影響評估細目及範圍認定標準」之開發行為，本局

爰依前開規定判定免實施環境影響評估，惟本案計畫區規

劃有住宅區、商業區、工業區、農會專用區、機關用地、

學校用地、公園用地、公園兼體育場用地、鄰里公園兼兒

童遊樂場用地、園道用地、市場用地、停車場用地、廣場

用地、人行廣場用地、人行步道用地及道路用地等，後續

應依各別開發時之認定標準規定認定應否實施環境影響評

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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